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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领导督导听课工作制度

为了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大论述，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发挥校领

导专业引领和教学工作实践领导能力，进一步营造全校重视教

学、严格教学管理、注重教学质量的良好氛围，保障高质量发展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听课人员

全体校领导

二、听课次数

（一）学校书记、校长、副校长每人每学期至少听课 1 节

（二）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每学期至少听课 3 节

（三）分管质量监控的副校长每学期至少听课 3 节

三、听课形式

听课方式以随机、随堂听课为主，也可以听取教学观摩课、

公开课等，听课前不需要预先通知任课教师。

四、听课主要任务

（一）了解教师授课的基本状况，包括备课、教案、多媒体

课件、仪表仪态、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效果及

对学生考勤制度的执行情况等，特别是学生对授课教师课堂教学

的满意度情况。

（二）了解学生学习秩序及学习效果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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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出勤率、精神面貌、课堂学习氛围等。

（三）了解教师、学生对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。

（四）了解各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。

（五）了解教学环境与教学设施情况。

五、听课要求

（一）每次听课时间应至少一节课，听课人员对教师的教学

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手段、教学效果、教学环境及

学生听课的基本情况作出评价，填写《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督

导听课评价表》。

（二）听课结束后，与师生交换意见，了解师生教学情况，

提出改进意见及建议。

六、听课管理

（一）听课人员听课时所填写的《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督

导听课评价表》由质量监督处在听课前统一核发，听课人员在听

课过程中应认真填写，听课结束后及时交由质量监督处归档保

存。

（二）质量监督处对听课人员所填写的《苏州高等职业技术

学校督导听课评价表》中所记载的主要情况和问题进行整理、汇

总，并及时对相应问题进行研究。

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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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监督处

2024 年 6 月 20 日


